
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管理要求

（此材料仅适用于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本产品的客户）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个人养老金是指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

能的制度。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缴费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承担，自主选择购买符

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以下统称个人养

老金产品），实行完全积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为帮助您更好地了

解个人养老金业务，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请您在投保前仔细阅读并知晓以下内容：

一、参加人自主决定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计划，包括个人养老金产品的投资

品种、投资金额等。

二、参加人可以在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变更其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参加人办理个人

养老金资金账户变更时，应向原商业银行提出，经信息平台确认后，在新商业银行开立

新的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

三、参加人在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变更后，信息平台向原商业银行提供新的个人养

老金资金账户及开户行信息，向新商业银行提供参加人当年剩余缴费额度信息。参与金

融机构按照参加人的要求和相关业务规则，为参加人办理原账户内资金划转及所持有个

人养老金产品转移等手续。

四、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封闭运行，参加人达到以下任一条件的，可以按月、分次

或者一次性领取个人养老金。

（一）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

（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三）出国（境）定居；

（四）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参加人已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可以向商业银行提出领取个人养老金。商业银行

受理后，应通过信息平台核验参加人的领取资格，获取参加人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户，

按照参加人选定的领取方式，完成个人所得税代扣后，将资金划转至参加人本人社会保

障卡银行账户。

六、参加人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出国（境）定居或者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等领

取个人养老金条件的，可以凭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出国（境）定居证明等向商业银行

提出。商业银行审核并报送信息平台核验备案后，为参加人办理领取手续。



保险行业平台信息管理要求

（此材料仅适用于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本产品的客户）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个人养老金是指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

能的制度。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缴费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承担，自主选择购买符

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以下统称个人养

老金产品），实行完全积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为帮助您更好地了

解个人养老金业务，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请您在投保前仔细阅读并知晓以下内容：

七、信息平台对个人养老金账户及业务数据实施统一集中管理，与基本养老保险信

息、社会保障卡信息关联，支持制度实施监控、决策支持等。

八、商业银行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相关信息报送至信息平台。具体包括：

（一）个人基本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信息等；

（二）相关产品投资信息。包括产品交易信息、资产信息；

（三）资金信息。包括缴费信息、资金划转信息、相关资产转移信息、领取信息、

缴纳个人所得税信息、资金余额信息等。

九、保险公司将以下数据报送至信息平台。

（一）个人养老金产品发行机构、销售机构的基本信息；

（二）个人养老金产品的基本信息；

（三）参加人投资相关个人养老金产品的交易信息、资产信息数据等。

十、个人养老金保险服务客户信息授权：为更好为您提供个人养老金保险服务，我

司和我司合作的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开户银行均可以将您的个人信息（包括个人养老

金资金账户信息、产品交易信息、保单信息等）提供给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

公司，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有权对上述您的个人信息进行必要处理后，

传输给我司和我司合作的个人商业养老资金账户开户银行。



个人养老金制度及其税收优惠政策

（此材料仅适用于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购买本产品的客户）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个人养老金是指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

能的制度。个人养老金实行个人账户制，缴费完全由参加人个人承担，自主选择购买符

合规定的储蓄存款、理财产品、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金融产品（以下统称个人养

老金产品），实行完全积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为帮助您更好地了

解个人养老金业务，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请您在投保前仔细阅读并知晓以下内容：

十一、个人养老金的参加人应当是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金融行业平台为金融监管部门组织建设的业务信息平台。

参与金融机构包括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开办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业务

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以及经金融监管部门确定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发行机

构和销售机构。

十二、参加人参加个人养老金，应当通过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或者商业银行渠道，

在信息平台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个人养老金账户用于登记和管理个人身份信息，并与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关联，记录个人养老金缴费、投资、领取、抵扣和缴纳个人所得税等

信息，是参加人参加个人养老金、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

十三、参加人可以选择一家商业银行开立或者指定本人唯一的个人养老金资金账

户，也可以通过其他符合规定的个人养老金产品销售机构指定。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作

为特殊专用资金账户，参照个人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项下Ⅱ类户进行管理。个人养老金

资金账户与个人养老金账户绑定，为参加人提供资金缴存、缴费额度登记、个人养老金

产品投资、个人养老金支付、个人所得税税款支付、资金与相关权益信息查询等服务。

十四、《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养老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34 号）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对个人养老金实施递延纳税优惠

政策。在缴费环节，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 12000 元/年的限额标准，

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扣除；在投资环节，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在领取环节，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

照 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其缴纳的税款计入“工资、薪金所得”项目。

个人缴费享受税前扣除优惠时，以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出具的扣除凭证为

扣税凭据。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按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劳务报酬所得的，其



缴费可以选择在当年预扣预缴或次年汇算清缴时在限额标准内据实扣除。选择在当年预

扣预缴的，应及时将相关凭证提供给扣缴单位。扣缴单位应按照本公告有关要求，为纳

税人办理税前扣除有关事项。取得其他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或经营所

得的，其缴费在次年汇算清缴时在限额标准内据实扣除。个人按规定领取个人养老金时，

由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所在市的商业银行机构代扣代缴其应缴的个人所得税。

十五、参加人可以按月、分次或者按年度缴费，缴费额度按自然年度累计，次年

重新计算。


